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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发承包计价通用规定  

第一章  施工总承包计价规则



推行“清单计量、市场询价、自主报价、竞争定价”

市场化计价方式



         

          工程造价改革的目标， 是坚持市场化、 国际化、 

信息化、法治化的工作原则，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制度体系。 

政府放管有度， 与市场建立合理分工、 有机结合的良性关

系， 企业创新与竞争的活力得到充分激发， 清单计量、 市

场询价、 自主报价、 竞争定价的计价模式普遍推行， 工程

造价得到合理确定和有效管控。 

第二部分  发承包计价通用规定



        

           市场化计价重要文件：

          

         1.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2.   山东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实施指引》

          3. 《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2025年）

        4.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转发《山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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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一般规定



         

         1.  本章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计

价活动。其他的计价活动可参照应用。建设工程施工发承

包及实施阶段的计价活动,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省、市现行计价计量相关标准、规定。

一般规定（P20）



         

         2.  建设工程的计价活动应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

诚实守信、法定优先、有约从约的原则。

       相关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

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第1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10、511条

一般规定（P20）



         

         4.  工程量清单应按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措施项

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增值税分别编制及计价。

一般规定（P20）



         

         6.  工程量清单的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及合价应为不含

增值税的税前全费用价格,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

用费、管理费、利润等组成,包括相应清单项目约定或合理

范围的风险费,以及不可或缺的辅助工作所需的费用。

一般规定（P20）



         

         8.  采用单价合同的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准

确性、完整性应由发包人负责;采用总价合同的工程,已标

价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准确性、完整性应由承包人负

责。建设工程无论是采用单价合同或总价合同,按项编制的

措施项目清单的完整性及准确性均应由承包人负责。

一般规定（P21）



         

         9.  工程量计算除依据有关规定外，还应依据以下文

件：

 （1）经审定通过的施工设计图纸及其说明；

 （2）有关技术标准；

 （3）其他有关技术经济文件。

一般规定（P21）



Part 02
计价风险



         

         5.  合同未约定因物价变化应予调整价款的清单项目，

当市场物价异常波动超出合同约定幅度，或合同未约定物

价波动幅度，但市场物价异常波动且有经验的承包人不能

预见的，发承包双方可按本节第4条的规定调整受异常波

动物价变化影响的相关清单项目价款，费用可由发承包双

方合理分摊。

计价风险（P24）



         相关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第32条：

            合同成立后，因政策调整或者市场供求关系异常变动等原因导致价格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

属于商业风险的涨跌，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民法

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变化”。但是，合同涉及市场属性活跃、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

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的除外。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变化，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得

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请求变更合同，对方请求解除合同的，或者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对方请求变更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判决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应当综合考虑合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

化的时间、当事人重新协商的情况以及因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等因素，在判项中明确合同变更或

者解除的时间。

        当事人事先约定排除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适用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计价风险



Part 03
工程量清单编制



        

         5.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编制要求：

       （6）涉及危大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应单独编列，并在项

目特征中明确工程部位及特殊要求。

      （7）发包人提供专项方案及设计图纸（如基坑降水）并要求承包

人按图施工的措施项目，应在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中单独编列小节。

列项时，优先使用 24 系列清单标准的既有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缺项

时，按要求进行补充。

工程量清单编制（P27）



Ø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

第37号）

Ø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号）

             关于危大工程范围

Ø 　　附件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Ø         附件2：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招标工程量清单编制



        

         6.  措施项目清单编制要求：

       （5）涉及危大工程的措施项目应单独编列，并在工作内容中明确

完成危大工程的相关特殊措施要求。

工程量清单编制（P28）



v         建筑垃圾减量、运输、利用、处置费用：

         发包人应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57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25〕14 号）以及我省有关规定，将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工程泥

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减量、运输、利用、处置所需

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工程招标和施工设计中明确减量要求和措施。

招标人、投标人需结合项目实际及具体实施内容，按照要求编制相关

清单项，计取相关费用。

工程量清单编制（P28）



Part 04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1.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3）国家、省、市清单计价、计量相关规定，以及根据工程需

要补充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7）工程价格信息及造价资讯、工程造价数据及指数；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P30）



        

         7.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编制要求：

        （3）编制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综合单价时，可采取下列方

式：

        ①参照类似工程法。参考近期同类工程价格信息和造价资讯中相

同或类似项目的综合单价，结合招标工程实际，合理调整差异因素后

形成综合单价。差异因素主要包括建设时期、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交付标准、信息或资讯类型、采用计算标准、项目工作内容、材料供

应方式等。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P31）



          7.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编制要求：

        （3）编制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综合单价时，可采取下列方式：

        ②工料分析法。根据各清单项目的项目特征、工作内容及必要的辅

助工作，分析人工、主要材料、主要施工机具的用量；根据编制期市场

价格，结合招标清单中的材料暂估价、招标文件 中的基准价等规定，确

定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根据当地建筑企业平均水平确定

管理费及利润；根据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承包人承担风险内容及范围，结

合市场价格走势及其他风险 发生概率考虑一定风险。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P31）



v         市场化计价方法（参考资料）：

         

         1.  历史数据法

         2.  工料机组价法

         3.   询价法

         4.   指标法

         5.   价格指数法

         6.   参考定额法

         7.   其他方法

工程量清单编制（P28）



v         市场化计价方法（参考资料）：

         

         1.  历史数据法

         2.  工料机组价法

         3.   询价法

         4.   指标法

         5.   价格指数法

         6.   参考定额法

         7.   其他方法

工程量清单编制（P28）



Part 05
投标报价编制



        

         3.  投标人应在接收招标文件后的规定时间内，对招

标文件计划工期的可行性、招标工程量清单的完整性和准

确性、最高投标限价的合理性进行复核。经复核对以上内

容存在疑问或异议的，可按招标文件规定以书面形式提请

招标人澄清。

投标报价编制（P35）



          

         5.  投标人对招标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的完整性、合理性提

出疑问或异议，经招标人澄清后，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对措施项

目清单（按项计量）进行补充完善及报价，采用总价合同形式的，还

可对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进行补充完善并报价。

         投标人对补充完善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完整性及准确性负责。 

投标人自行补充的清单项目应置于各单位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

单计价表及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的末尾，以TB001 为初始编号，依次

排列。

投标报价编制（P35）



Part 06
投标报价澄清与说明



        

         1.  招标工程进行投标报价澄清或说明的,澄清或说明

应在工程开标后至定标前进行,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投标报价澄清与说明（P37）



Part 07
合同工程计量



        

         9.工程变更计量：

     （2）采用单价合同的工程变更,应按发包人颁发或确认

的变更指令及实际施工图纸重新计算分部分项工程清单项

目及工程量,并与已纠正工程量清单缺陷的工程量清单项目

及其工程量进行比较,确定增减变更项目及其工程量。

投标报价澄清与说明（P43）



        

         9.工程变更计量：

     （3）采用总价合同的工程变更,应按发包人颁发或确认

的变更指令及实际施工图纸与合同图纸进行比较,差异部分

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即为工程变更项目,应按本条第1

款的规定计算变更项目及其工程量。

投标报价澄清与说明（P43）



           9.工程变更计量：

     （4）由于工程变更引起的措施项目变化,应按发包人批

准的承包人专为工程变更拟定的实施方案或实际发生内容,

计算其因工程变更而需要增加投入的施工管理人员,增加搭

设的临时设施及其他增加的施工措施工程(工作)量; 工程变

更引起合同工期变化的,应依据发包人批准的工期延长或缩

短的时间按国家清单计价标准8.9.4条的规定计算调整，作

为国家清单计价标准第8.9节规定计算变更工程价格的依据。

投标报价澄清与说明（P43）



Part 08
合同价款调整



        

         合同履行过程发生下列事项,发承包双方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调整合同价款；合同未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按

国家清单计价标准第7章、第8章和省清单计价指引第5章

的相关规定调整相关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调整（P45）



v（1）工程量清单缺陷;

v（2）暂列金额;

v（3）暂估价;

v（4）总承包服务费;

v（5）计日工;

v（6）物价变化;

v（7）法律法规及政策性变化;

v（8）工程变更;

v（9）新增工程;

v（10）工程索赔;

v（11）发承包双方约定的其他调整事项。

合同价款调整（P45）



Part 09
工程结算与支付



          4.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含按分部分项工程列项的措施项目）编

制要求：

        清单缺陷引起合同清单已有项目工程量增加的，工程量增加在 

15%以内的部分，按合同单价（有修正的按修正后综合单价）进行计

价；工程量增加超出 15%的部分，可按合同约定或协商确定，在合同

单价（有修正的按修正后综合单价）基础上合理下调。

       清单缺陷引起合同清单已有项目工程量减少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合同没有约定的，发承包双方可协商按省清单计价指引相关规定执行。

工程结算与支付（P46）



         

        11.  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超出合同约定风险幅度的，应对合同约定

调价项目（人工费、材料费 及机上燃油动力费）超出风险幅度部分的

价格进行调整。合同未约定风险幅度的，可按 5%执行。 合同未对价

格风险进行约定或约定不具体的，调整的范围可限定于主要材料。主

要材料是指用量 较大、占工程造价比例较高，单种材料合价占合同价

比例在 1%及以上的材料。

工程结算与支付（P46）



         

        12.  工程变更编制要求：

       （1）工程变更涉及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的，按国家清单计价标准中 

7.4.1、7.4.2、7.4.3 条规定进行计量，参照省清单计价指引 5.2.2 条第 

2 款进行计价。衡量变更工程量是否超出合同清单工程量的 15%时，

以单项变更进行测算，不以多项变更合并测算。 

工程结算与支付（P46）



Part 10
合同价款争议的解决



        

         2.工程发生相关争议事项时,发承包双方可按合同约定

及下列争议解决方式处理:

      （1）委托争议评审委员会(或机构)进行评审;

      （2）委托具有调解能力的调解人(或机构)进行调解;

      （3）仲裁或诉讼。

投标报价澄清与说明（P51）



关于在全省房屋市政工程领域推行
无争议价款结算支付的意见（P194）

（鲁建管管字〔2025〕7号）



谢谢大家


